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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5(e)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 

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十四个成员 

 

  2007 年 4 月 17 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通知你，意大利政府已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于 2007 年 5 月举

行选举时，竞选人权理事会 2007 年至 2010 年成员（见附件）。 

 请参见随函所附意大利根据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提出的

自愿许诺和承诺的备忘录。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马尔切洛·斯帕塔福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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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4 月 17 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意大利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说明 
 
 

 意大利已决定竞选人权理事会 2007 年至 2010 年成员（选举定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举行）。 

 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设立了人权理事会，为加强联合国

人权保护体系的效力和力量创造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意大利认为，如果意大利当

选理事会成员，将有助于理事会更好地完成任务，即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保护

的普遍尊重，通过开展建设性的国际对话与合作，按照普遍性、公正性和客观性

原则处理侵权行为并提出建议。 

意大利的人权状况和意大利人权领域的对外政策 

 意大利的历史和法律文化证明，意大利具有长期、深厚的尊重和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国内传统。国际辩论的近期动态证实，全世界对人权的保护越来越重

视，这也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要素。意大利认为尊重人权对于保障和平、防止

冲突和推动世界各国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的国际行动的重点是在多

边论坛、主要是联合国内促进民主和基本权利。 

 自 1957 年以来，意大利几乎连续担任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在人权委员会和

在创建新的人权理事会的谈判过程中表现十分活跃，这表明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

人权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要素。 

意大利与联合国 

 意大利决定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因为意大利打算继续积极推动理事会工作

的效力的提高和各项活动的协调，从而继续在人权保护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意大

利认为，联合国是人权活动的主要论坛，人权理事会可以而且必须发挥主要作用。

意大利作为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还支持旨在促成稳定的民主社会的法治

领域的技术合作方案。 

 意大利作为人权委员会成员一致积极参与委员会的多项工作，与委员会特别

程序充分合作。意大利按照欧洲联盟（欧盟）的决定，公开地邀请联合国特别报

告员随时来访并进行调查。后来，意大利于 2002 年两次接待法官和律师独立性

问题特别报告员帕拉姆·库马拉斯瓦米来访并接待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言论自由权

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姆贝伊·利加博来访（2004 年 10 月）、移徙者人权问题特别

报告员加夫列拉·罗德里格斯·皮萨罗来访（2004 年 6 月）和当代形式种族主

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杜杜·迪内来访

(200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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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国际人权保护框架 

 意大利奉行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的六项主要的联合国公约

及其多数任择议定书。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8 年)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1978 年)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1995 年)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8 年)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5 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9 年)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2000 年)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76 年) 

 《儿童权利公约》(1991 年)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02 年)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

书》(2002 年) 

 在监测上述文书的执行情况和与条约机构合作方面，意大利一直充分及时地

提交关于联合国公约的国家报告。 

 意大利支持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并于 1998 年在罗马主办了设立国际刑事法

院的联合国会议，即“罗马规约”。 

 此外，意大利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高级专员办事处充分进行了富有

成果的有效合作。 

 在区域一级，意大利是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一直奉行《欧

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意大利传统上一直支持在欧洲联盟框架内的采取所有行动——监测、意见

书、分阶段对话、技术合作、提交决议草案等，这些行动的宗旨是在全世界范围

内促进和保护人权。在意大利上一次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期间，欧盟根据意大

利的倡议于 2003 年 12 月通过了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一整套指导方针，

还在罗马组织举办了关于通过国际法保护儿童问题的欧盟人权论坛第五届会议。 

 意大利特别关注人权领域的具体问题，例如儿童权利问题以及两性平等和残

疾人权利问题。意大利支持联合国机关和开发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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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规划署、妇发基金、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等机构的工作，特别重视发展合作问

题及其与基本人权之间的联系。例如，在两性平等问题上，意大利发展合作机构

投资开展了分权合作方案，包括在地方配合联合国各机构采取和支持增强妇女权

利的措施，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的规定，意大利在此提交关于意大利愿意承担的

一系列自愿许诺和承诺的备忘录，以进一步强化意大利对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的

长期承诺。 

 敬请联合国会员国支持意大利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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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备忘录 
 

  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意大利在提交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文件后，将继续为实现最高水准的

人权而奋斗并与联合国系统充分合作，以不断加强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相关

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的效力。 

 意大利是联合国系统经常预算的第六大净出资国并自愿向联合国的其他活

动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具体来讲，意大利于 2007 年提高了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认

捐额。 

 意大利为在联合国范围内加强人权理事会所做的工作将侧重于下列许诺和

承诺。 

在联合国和国际上，意大利将： 

• 尽最大努力与人权理事会以及今后设立的所有下属机制合作。 

• 努力提高不同组别国家采取的专题行动的价值和效能，以使国际社会专

注于具体的有关人权问题。 

• 鼓励具有良好人权记录的国家申请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从而帮助提高

人权理事会成员的质量。 

• 支持人权理事会将设立的特别程序的工作。 

• 鼓励第三国更加经常和广泛地向联合国条约机构提交报告，执行条约机

构的建议，邀请并接受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来访。 

• 通过推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普遍签署和批准等方式消除有罪不罚

现象。 

 尤其是，意大利努力促进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特别重

视一些特别令人关切的问题，即： 

• 促进法治和加强民主 

- 继续向在转型国家或尚未充分发展的民主国家的选举观察团和后

续行动提供支助。 

- 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社会和其他民主机构，着重通过举办专题培

训加强冲突后国家或过渡期国家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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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意大利将向新设立的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提供捐助。 

- 在完成适当的国内程序后，意大利将签署于 2007 年 2 月开放签署

的《强迫失踪问题公约》。 

• 保护儿童权利，尤其是卷入武装冲突儿童的权利 

- 特别通过与儿童基金会合作和向儿童基金会提供支持等方式大力

采取政治举措和开展合作方案。 

- 意大利通过各国际组织资助武装冲突受害儿童和青少年倡议和方案。 

- 2007 年，意大利加强了对儿童基金会的一贯支持。 

• 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歧视行为作斗争 

- 进一步加强对在人权理事会提出的反对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一切

形式的歧视行为的决议的支持，重点强调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以

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 

- 在此方面，意大利是第一批签署《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

书的国家之一（2007 年 3 月 30 日，纽约）。 

• 反对酷刑 

- 努力使更多的国家批准并履行《禁止酷刑公约》。 

- 2004 年以来，意大利一直自愿向联合国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提供

捐助。 

• 反对性别歧视 

- 推动为防止和反对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和跨国贩卖人口行为而采

取的具体行动，同时向妇发基金和人口基金提供支持。 

• 废除死刑 

- 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废除死刑，作为中期目标要求仍不愿意废除死刑

的国家暂停执行死刑。 

 从国内来讲，意大利正在准备修改和调整法律，以便： 

- 为执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完成法律规范工作； 

- 批准并履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任择议定书》； 

- 设立国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独立委员会。 

 


